【服务指南】就业见习补贴申领

一、对象范围 

1.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基地。 

二、办理条件 

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基地所吸纳的符合要求的就业见习人员参加3-12个月的就业见习。
办理材料 

安徽省就业见习财政补贴申报表、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期满人员情况汇总表、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证明、见习高校毕业生出勤记录复印件（每月抽一天）或出勤证明、见习人员每月生活补助发放证明（每月银行流水或社保卡流水）、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留用人员名单。
四、办理流程 
1、线下到青阳县蓉城镇高阳路198号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2号窗口申请，工作人员对申请进行初审，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 

2.审查：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

 3.办结：办结符合申报条件的办件，根据需求情况予以办结；无明确依据的，经研究或请示后，进行答复。 

五、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青阳县蓉城镇高阳路198号人力资源市场

咨询电话：0566-5021685
